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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办公楼暨张江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实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述 

基于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中长期业

务发展规划以及推进募投项目张江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公司于2022年11

月29日与上海网才广告有限公司签订《房屋交易协议》，使用募集资金购买位

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张东路1387号6幢101（复式）与上海市浦东新区张东路1387

号6幢102（复式）两处房屋产权（以下简称“标的房产”），用于张江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的实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2年10月31日和12月1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

张江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0）和《关于购买办公楼

暨张江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实施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0）。 

根据交易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意向协议》和《房屋交易协议》约定，公

司于2022年11月11日支付200万元作为房屋购买意向金。 

 

二、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根据协议相关规定，双方约定于2023年1月15日前获得上海市张江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交易许可，卖方上海网才广告有限公司承诺尽量在该日

前尽快办理审批手续。如在该日期后仍未获得交易审批许可，因此任一方提出



终止本交易，自另一方收到终止通知之日起，则卖方应在收到买方通知后的10

个工作日内将意向金及其他已收款项全部无息退还至买方指定账户。 

鉴于上海网才广告有限公司未在约定日期前完成办理审批手续的承诺，公

司预计本次交易审批无法在短期内实施完成。公司从最大程度上保护股东利益

的角度出发，推进募集资金投资张江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和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经谨慎性考虑，公司决定终止本次购买上述标的房产的交易，

并向交易对方发出了《合同终止通知函》。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上海网才广告

有限公司根据前期签订的《房屋交易协议》，约定于对方收到合同终止通知函

后10个工作日内，上海网才广告有限公司将公司前期支付的意向金200万元无息

退还至公司银行账户。近日，上海网才广告有限公司已确认《合同终止通知函》

并将上述资金归还至公司银行账户，原《房屋买卖意向协议》和《房屋交易协

议》解除。 

三、本次交易的终止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终止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使用募集资

金投资张江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产生实质性影响，亦不会对公司整体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在正常推进张江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研究开发的同时也正积极寻找其

他合适的房产以用作张江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科研用地，以确保募投项目的顺

利开展。后续进展情况将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

布，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18日 


